
 

下列常见问答旨在解答有关《兰特曼法案》(Lanterman Act) 服务获享暂时资格的常见问

题。您若有儿童相关的具体问题或疑虑，请联系区域中心个案经理。如需帮助定位正确的区

域中心，可访问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listings/，详加了解。如有任何问题或疑虑，请

发送电子邮件至Questions@dds.ca.gov。 

 
 

内陆区域中心 
暂时资格常见问答 

 
 

本文件是发展服务部 (DDS) 提供之材料的翻印本，为支持多种语言而重新制作。访问此处阅览文件原本

。 
 

 
关于《兰特曼发育障碍服务法案》暂时资格的常见问答 

 

 
问题1：什么是暂时资格？ 

答案1：如果一个三岁或四岁的儿童由于不符合发育障碍的定义，而无资格获享区域中心的服

务，那么，该儿童可能符合暂时获享服务的资格。符合下列条件的儿童暂时有资格获享区域中

心的服务： 
 

1. 不完全生理层面的残疾；并且 
2. 在以下日常主要活动领域中，至少存在两项显著的机能限制，具体由区域中心判定并

与儿童年龄相适应： 
 

• 自理； 
• 接受性和表达性语言； 
• 学习； 
• 行动能力； 
• 自我引导。 

 
问题2：我的孩子需要年满几岁，才能获得暂时资格？ 

 
答案2：三岁或四岁。 

问题3：暂时资格是“早期介入”计划的延伸吗？我的孩子能否继续获享与“早期介入”计划

相同的服务？ 

答案3：暂时资格不是“早期介入”计划的延伸。根据联邦和州级法律规章，“早期介入”在儿

童年满三岁时结束，此后不可延续。 

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listings/
mailto:Questions@dds.ca.gov
https://www.inlandrc.org/wp-content/uploads/2024/01/Provisional_Eligibility_FAQs_20220422-1-004-002.pdf


 

问题4：我的孩子目前加入了“早期介入”计划。她要如何获得暂时资格？ 

答案4：您的孩子应当在年满三岁之前，至少提前90天接受区域中心评估，以确定其是否有资

格继续获享区域中心的服务。该评估将确定您的孩子是否存在《福利和机构法典》(Welfare 
and Institutions Code) 第4512 (a)(1)款中定义的发育障碍。区域中心若判定您的孩子无发育障

碍，将评估其是否有暂时资格获享区域中心的服务。 

问题6：如果我的孩子被拒绝授予暂时资格，该怎么办？ 
 

答案6：如果申请服务或获享资格遭拒，公平听证程序是区域中心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分歧解决渠道。

在公平听证程序下，分歧可能涉及服务、资格或者您不同意区域中心采取的任何决定或行动。公

平听证程序可能包括非正式会议、调解以及由行政法法官主持的州级听证会。如需公平听证程序

相关的资讯、手册以及申请公平听证所需的表单，请向当地区域中心索取，或访问：公平听证投

诉程序 — 加州发展服务部 
 

问题7：如果我的孩子获得了暂时资格，他/她会获享什么服务？ 
 

答案7：若儿童经确认符合暂时资格，该儿童将按个人项目计划流程获享《兰特曼法案》服务。

关于区域中心服务和支持的详情请见：区域中心服务及说明 — 加州发展服务部 
 

问题8：我的孩子符合暂时资格，你们会为他/她制定什么服务计划？ 
 

答案8：如果您的孩子符合暂时资格，区域中心将制定个人项目计划 (IPP)。IPP流程详见：个

人项目规划 — 加州发展服务部 

问题9：我的孩子获得了获享区域中心服务的暂时资格。她是否也有资格申请1915(c)家庭和社

区服务 (HCBS) 豁免？ 
 

答案9：否。要获得此豁免资格，个人必须符合《福利和机构法典》第4512 (a)(1)款中定义的发

育障碍标准。 
 

问题10：我的孩子已获得暂时资格，是否也符合机构认定的资格？ 
 

答案10：否，经认定暂时有资格获享《兰特曼法案》服务的儿童不符合HCBS 1915 (c)豁免

标准，因而不符合机构认定的资格。 

https://www.dds.ca.gov/general/appeals-complaints-comments/fair-hearings-complaint-process/
https://www.dds.ca.gov/general/appeals-complaints-comments/fair-hearings-complaint-process/
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rc-services/
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ipp/
https://www.dds.ca.gov/rc/ip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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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11：如果我的孩子获得了暂时资格，他是否有资格通过自主决定计划 (SDP) 获享服务？ 
 

答案11：否，经认定暂时有资格获享《兰特曼法案》服务的儿童不符合SDP的资格。个人必须

符合《福利和机构 (W&I) 法典》第4512节所载标准，方可加入SDP计划。 
 

问题12：家庭计划年费 (AFPF) 和/或家庭成本参与计划 (FCPP) 是否适用于符合暂时资格的儿

童？ 
 

答案12：否。 
 

问题13：我的孩子拥有获享区域中心服务的暂时资格。等他满五岁时会怎样？ 
 

答案13：区域中心需要在儿童年满五岁前至少提前90天对其开展评估。如果获享资格遭拒，公

平听证程序是区域中心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分歧解决渠道。在公平听证程序下，分歧可能涉及服

务、资格或者您不同意区域中心采取的任何决定或行动。公平听证程序可能包括非正式会议、

调解以及由行政法法官主持的州级听证会。若在处理通知书送达后十日内接到听证申请（或依

邮戳所示日期），则区域中心在上诉过程中可继续提供当前服务。此过程称为“援助已付费待

决”。如需公平听证程序相关的资讯、手册以及申请公平听证所需的表单，请向当地区域中心

索取，或访问：公平听证投诉程序 — 加州发展服务部 
 

问题14：我的孩子拥有获享区域中心服务的暂时资格，并且还有不到90天就满五岁了，但我还

没有接到评估通知。我该怎么办？ 
 

答案14：请联系为您的孩子指定的服务协调员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 

加州发展服务部 

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
1600 9th Street, Sacramento, CA 95814 
DDSC19@dds.ca.gov 
www.dds.ca.gov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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